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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政办发〔2018〕61 号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全市砂石行业综合整治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滕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

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全市砂石行业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方案要求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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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砂石行业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

为保护生态环境，积极回应群众的关切，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和《枣庄市山体保护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，经市政府研究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砂石行业综合整

治工作。特制定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、目标和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，按照“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

境”“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”的生态环保监管要求，

全面开展砂石行业综合整治工作。

（二）目标任务：坚决查处取缔违反自然生态环境和相关

规定的砂石行业违法行为，创造优美的城乡生活环境；强化监

管，规范经营，控制数量、优化布局，切实提出符合我市实际

的标本兼治办法，确保我市建筑材料市场稳定；建立健全科学

合理、协调高效的砂石行业监管体系。

（三）工作原则：

1.协同推进。按照“有统有分、有主有次”的要求，在市

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，各相关部门和镇街，协同推进砂石行

业开采、收购、加工、销售、运输、使用等环节的执法，确保

联合执法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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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属地管理。各镇街认真履行砂石行业综合整治属地管理

工作职责，对辖区内的综合整治工作进行组织、协调、领导和

控制。各村居协助镇街开展综合整治工作。

3.分门别类。对重点问题和重点案件依法严查严惩严打；

对一般问题，要坚决“两断三清”（断电、断水、清原料、清

设备、清场地）。

二、整治的时间、范围和重点

（一）整治时间

2018年6月20日至8月31日。

（二）整治范围

全市范围内的所有砂石行业，包括开采场地、选洗（加工）

场地、预拌混凝土搅拌场地和建筑工地等。

（三）整治重点

1.是否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、违法排放污染物（砂石行

业开采、选洗、加工等环节产生的废水、废渣、粉尘、噪声等）

的行为；

2.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超过 10 万元的，或 2 年内曾因

非法采矿受过 2 次以上行政处罚,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;

4. 选洗、加工、存储场地占地造成基本农田 5 亩以上或

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 10 亩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的非法占用

农用地罪的行为；

5.村居委会以买卖砂石资源牟利为目的，非法转让、倒卖

土地，基本农田 5 亩以上的，或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 10 亩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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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，其他土地 20 亩以上的；违法所得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

非法转让和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行为;

6.明知是犯罪所得的矿产品及其产生的收益，而予以窝

藏、转移、收购、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、隐瞒的，涉

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行为；

7.非法开采涉嫌使用爆炸物品的行为；

8. 运输车辆超限超载行为，以及违反道路交通秩序的行

为；

9.无照经营行为；

10.“三区两线”可视范围内的，具体包括：城市规划控

制区、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和高速铁路、京沪铁路，G3、

S83 高速公路，G104 国道，S345 济枣路、S320 北留路、S104

济微路、S241 笃西路、S344 木曲路、Ｓ347 山官路等重要交

通沿线，两侧可视范围内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和自行整改阶段（6 月 20 日至 7 月 20 日）

1.市政府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做好动员部署、通

告发布、信息公开及相关统筹协调工作。各镇街也要成立专门

的领导机构，组建执法队伍，结合各自实际，倒排工期，挂图

作战，集中进行整治。

2.由镇街组织相关执法部门在前期摸清底数的基础上，进

一步深入核查相关情况，依法收集并固定证据，做好重点案件，

特别是涉刑案件查办的基础性工作。一是开采点情况。开采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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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人、开采时间、地点和位置、开采区域土地的取得情况、开

采的方式、初步核实的开采量和价值、开采区域的土地面积及

性质、是否属于禁采区和禁采期内、是否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、是否取得《工商营业执照》、是否办理采矿许可手续等；

二是选洗、加工、存储场地情况。经营当事人、场地形成时间、

地点和位置、土地的取得情况、占用土地面积及性质、储方量、

附属物及配套设施、矿产品的供矿来源、是否取得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、是否取得《工商营业执照》等。

3.镇街组织总支、村居及相关部门自行整改，对排查出的

采矿点、选洗、加工、存储场地按照“两断三清”的要求和标

准，全面进行取缔；供电、供水部门联动，切实做好专项行动

的保障，依法对非法砂石场采取停止供电、供水措施，并予以

销户；市建工部门结合专项整治行动，严防非法砂石进入建筑

工地和预拌混凝土搅拌站，对违规使用非法砂石场砂石的企业

实施黑名单管理制度；对重大典型案件，镇街要梳理提报，经

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后，抽调公安、国土、环保、综

合执法等部门执法人员组成联合专案组，依法予以公开查处、

公开曝光，促进面上的整改工作。对于限期清理的，给予从轻

或免于处罚。

（二）集中清理取缔阶段（7 月 21 日至 8 月 20 日）

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公安、环保、水利渔业、市

场监管、国土资源、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和镇街执法队伍成立

联合执法队伍, 根据工作任务，划定战区，逐镇街、逐村居集



- 6 -

中予以查封取缔。集中清理取缔工作由相关镇人民政府镇长、

街道办事处主任任现场指挥，负责活动的组织、协调、领导和

控制，相关执法部门作为执法主体，履行执法程序，依法采取

强制措施。

1.对无照经营业户，以市场监管部门作为执法主体，依法

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对从事无照经营的场所，予以查封；对用

于无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、产品（商品）等物品，予

以查封、扣押。

2.对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，擅自建设的，造成环境污染，又未履行

恢复原状义务的，以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为执法主体，依法

强制代履行，拆除加工设备和其他设施等。

3.对违法占地建设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他设施，当事人

不履行恢复原状义务的，造成自然资源破坏的，由综合行政执

法局作为执法主体，依法强制代履行，拆除建筑物、构筑物等。

4．对用于砂石行业的非法自备井，以水利和渔业部门为

执法主体，采取强制措施，依法予以填埋或封闭。

5.对收购、销售无合法采矿权的单位或个人开采的矿产品

的，以综合行政执法局为主体，由镇街实施，依法没收矿产品。

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将组织相关部门对综合整治工

作进行验收。对排查不到位、查处不到位、取缔不到位的，将

通报批评并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（三）后续管理阶段（8 月 21 日以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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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采取堵疏结合的办法，切实规范砂石行业管理秩序。牢

固树立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准确预测和分析砂

石建材市场，科学设置采矿权和选洗矿生产企业，既达到规范

管理秩序的需要，又能实现砂石的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。

2. 建立健全砂石行业管理机制。镇街、村（居）民委员

会负责对辖区内的山体进行巡护，发现侵占、破坏山体的行为，

要及时阻止并报告有关部门，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要及时依法

处理。

3.巩固综合整治成果，加强砂石行业日常监管。对有令不

止、辖区内继续发生砂石违法开采、存储、加工及销售等行为

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党纪政纪责任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专

项整治活动的排查监管和取缔工作。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按照《枣庄市山体保护条例》的规定，负责

对辖区内的山体进行巡护，发现侵占、破坏山体的行为，应当

及时阻止并报告有关部门。

（二）环保部门：负责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，

负责砂石行业的环保审批监督管理工作；开展执法检查，依法

查处砂石矿山环境违法行为，依法对砂石矿山履行环境保护义

务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
（三）经信部门：监督供电企业严格执行对砂石行业违法

项目的停电措施。



- 8 -

（四）综合行政执法部门：负责做好违法开采、非法占地

等案件的查处工作。对涉嫌构成犯罪的，及时移交司法机关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五）市场监管部门：负责对无照经营矿产品的监督管理。

对涉嫌从事砂石行业无照经营的场所，予以查封；对涉嫌用于

无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、产品（商品）等物品，予以

查封、扣押。

（六）供电部门:负责管理用电。严禁对非法采矿、选洗、

加工者架设电源。对经信部门认定的违法用电人，按照经信部

门的指令配合实施停电；发现或接到群众举报违规用电的，转

经信部门认定后按指令配合停电，拆除违章用电设施，并向公

安机关报案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（七）林业部门:负责对非法开采破坏森林资源、非法占

用林地行为依法查处。对涉嫌犯罪的，森林公安机关依法查处。

（八）水利和渔业部门：负责河道违法开采行为的监督管

理和非法自备井的关停。

（九）安监部门：对非煤矿山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。

（十）交通运输部门：负责对非法砂石场的运输通道加强

交通管理。

（十一）建工部门：负责建立全市预拌混凝土企业进场砂

石使用台账，确保对建筑用砂石的可追溯性。

（十二）国土资源部门：对土地性质进行认定、做好耕地

破坏情况鉴定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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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公安机关：对以暴力、威胁等方式阻碍国家工作

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予以打击，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对非法开采涉嫌使用爆炸物品的，由公安机

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对涉嫌触犯《刑法》的非法采矿、占地、

环境污染等行为，予以刑事立案侦查。同时，公安部门要与综

合行政执法、国土资源、环保等部门实行联合办案，及时控制

违法当事人，确保案件及时进入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程序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职责分工。市政府成立全市砂

石行业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任领导小组

成员，具体负责全市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。各有关部门要结合

本部门职责，积极主动作为，全力推进专项行动的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加强综合治理，建立长效机制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

重视、认真组织，有效推进专项行动。要落实部门职权和职责，

通过综合施治，实施精准打击，形成高压态势，实现砂石行业

管理秩序的长治久安。同时，要妥善处置专项行动中出现的相

关问题，对违法开采造成的地质灾害、水土流失、环境污染等

问题开展治理，消除隐患、恢复植被和矿山生态环境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浓厚氛围。要充分发挥新闻媒

体的作用，以多种形式宣传报道砂石行业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

好做法和成功经验，公开曝光突出问题和典型案件，营造打击

违法行为的强大舆论氛围。

（四）加强督导检查，确保取得成效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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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办公室要按照阶段工作要求，对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

对履行职责不到位的要督促整改，对存在失职、渎职问题的，

按照有关规定强化问责，确保专项行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、取

得实效。

附件：全市砂石行业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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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全市砂石行业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梁龙雨 市政府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

副 组 长：孔祥台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

王印德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

马兆鹏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

孔凡臣 市环境保护局局长

姜广涛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

张子玉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李长瑞 市水利和渔业局局长

成 员：陈亚鲁 市公安局副局长

崔凤存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

谢运启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

孙 杰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刘守柱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夏继祥 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副局长

张 凯 市环境保护局党组成员、环境监察

大队大队长

王正奇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、电力

办主任

张开文 市林业局党组成员、市森林公安局

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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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文新 市水利和渔业局党委委员、马河水

库管理处主任

习 克 市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大队长

黄桂鹏 市供电部副主任

徐美湖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

高 利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、综

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，

姜广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抄 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
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20 日印发


